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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物
工程劳务招标公示

根据招标人（芜湖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）生产经

营需求，为确保招标人江淮汽车现场危险废物装运等工作的

开展，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选择经营能力较

好、经营资质合格、保供和服务能力较强的劳务公司承接招

标人劳务，欢迎具备条件的单位参加，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

下：

1.招标标的

本次招标设 1 个包件

包件 1:
负责对江淮汽车现场危险废物包含危险废物破碎、筛分

（污染土中不得含有铁器等杂物）、分拣、装袋、装车，负

责提供现场所需缠绕膜等全部打包辅材，负责协调及引导芜

湖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车辆进厂、过磅、出厂协助办

理相关证件等。

1.1 计费结算方式

双方每月结算一次费用，每月 5 日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

数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（每月根据实际结算金额 * %的增

值税专用发票），甲方在每月 15 日前根据开具的发票结算

上月实际发生的费用，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

1.2 结算时，乙方须开具双方约定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

票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；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，按

协议规定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，甲方从乙方

的结算费用中直接扣除。

1.3 按照本协议规定，具体结算标准如下：



2

（1）乙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包件 1 款业务范围工作，具

体结算表：

序号 废物名称 预计量（吨） 劳务费用（元/吨）

1 污染土 10000

1.4 合同期限：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。

2.招标方式

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投标人必须包含独立法人资格,并经过注册地工商行

政管理局年检过的企业法人组织(注册资本金达 50 万元人民

币<含>以上),能提供本单位营业执照、本单位或税务部门开

具的正规劳务发票(合规、合法、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),

无不良经营记录。

3.2 投标单位的经营范围应包含劳务外包等符合本次招

标项目的内容。如投标人有相关劳务从业经历并可提供劳务

合同复印件的,亦可视为资格有效的投标人参与本次投标。

4.本次招标劳务费用在合同期内固定不变，在合同履行

期间，劳务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招标方申请提高劳务费用

标准。

5.招标文件的获取

5.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 年 2月 19 日至 2024 年

3 月 4 日，每日上午 8:00时至 11:00 时,下午 13:30时至 17:00
时（北京时间，下同），持单位介绍信、本人身份证原件，

领取招标文件。

5.2 领取地点：芜湖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

6.投标文件的递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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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为：2024 年 3 月 4 日 12：

00时,开标时间为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之后。

递交地点：芜湖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处

6.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

不予受理。

6.3 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须交纳投标保证金，包件投

标保证金为壹仟元，投标保证金请于开标前汇入招标人帐户

（银行转账或电汇均可）见下，确保到账，并在汇款单上注

明所投标项目名称、包件名，不接受个人汇款。未按期汇入

投标保证金的，其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。投标保证金待开标

后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招标文件规定退还投标人。

保证金汇款账户如下：

公司名称：芜湖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账号：1827 3963 8445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繁昌支行营业部

7.劳务现场勘察

7.1 为准确了解劳务作业量及作业环境情况，招标方组

织已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进行一次现场勘察，各勘查单位

需在现场勘查记录表确认，现场勘察截止时间：2024 年 2 月

25 日，具体时间由招标人与投标人共同确定。

7.2 现场勘察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各投标人自行处理，招

标人不予承担，现场勘察过程中如若发生事故或人身伤亡，

招标人不承担责任。

7.3 投标人必须参与现场勘察，并在投标前出具现场勘

查确认书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
8.公示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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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2 月 19 日-2024 年 3 月 4 日

9.其他要求

9.1 中标人在从业期间必须为全体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

险参保或意外伤害险（保额不少于 100 万/人）、提供身体健

康及职业健康体检证明材料，配备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

求劳动防护用品。

9.2 中标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芜湖海螺环保科技

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制度要求。

9.3 中标人在从业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招标人公司管理规

定执行。如违反约定的，招标人有权按照约定条款进行处罚。

9.4 中标人在从业期间所需的各项工具，劳保均由中标

人自行承担。

10.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芜湖海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（芜湖海螺水泥有限

责任公司厂区内）

联系人：谢紫鹏 联系电话：15055338290
监督电话：财务处 王 超 联系电话：18755316358

办公室 吴佳媛 联系电话：193553127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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